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辦法 

107年12月21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鼓勵教師赴國外參與國際性學術會議論文發表或主持會議等特訂本辦法。 

第二條 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限定為SBL、AAR、SBS或各領域中具代表性之學術性會議。 

第三條 欲參與國際性學術會議之論文發表或主持會議者，需同時向校方提出申請。經校方核

准通過者，始得申請補助。 

第四條 申請案件需備有大會邀請函、會議行程表、擬發表論文綱要及經費預算。 

第五條 經費補助 

1. 申請人以本校專任教師每人每年一案為限，如有特別需要情形則另案討論。 

2. 申請人需詳細編列研究計畫經費，送教務處審查。 

3. 經費補助比例視當年度本校申請補助案件多寡為考量。 

第六條 受補助之申請案件於會議結束後，需向校長室提出書面報告，並依校方規定提報單據

核銷。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